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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人大常委会文件
江常〔2020〕28 号

关于检查《江门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

条例》《江门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

管理条例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

市政府：

江门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

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所作的《关于检查〈江门市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〈江门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

条例〉实施情况的报告》。

会议同意执法检查组的报告，认为我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

门高度重视两条例的贯彻实施，及时部署，积极推进，执行情

况整体较好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、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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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等工作得到加强，在我市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、国家卫

生城市建设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

解决的困难和问题，主要有：条例的社会知晓度不够高，部门

联动配合不够密切，行政执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，条例有待

进一步完善等。

为此，会议建议：

一、创新体制机制，促进长效科学管理

要理顺管理体制。按照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深入推进

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要求，认真落实城

市管理体制改革，切实做到权随事走、人随事调、费随事转，

构建权责明晰、服务为先、管理优化、执法规范、安全有序的

城市管理体制。要转变管理方式。积极推进城市管理手段智能

化、数字化、专业化、信息化，实现城市管理工作规范化、精

细化、常态化，推动城市管理方式从突击整治向长效管理转变，

从单项整治向综合治理转变。要完善工作机制。各有关部门

要按照两条例的要求，建立健全执法巡查、部门协调配合、

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，完善信息共享通报、检查监督、投诉举

报等制度，不断形成工作合力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。

二、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全民积极参与

要强化宣传的针对性。针对不同行业、不同群体、不同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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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、不同地段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，扩大条例宣传覆盖面，增

强广大市民的法治意识。要注重普法的实效性。严格落实“谁

执法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制，坚持宣传常态化，确保市民懂法

守法用法，执法人员依法执法护法。同时，曝光一批典型案例，

增强市民的文明意识。要提高市民积极性。引导和发动社会力

量，支持理解并自觉参与到城市管理和服务中去，形成“城市

是我家，管好靠大家”的社会氛围。

三、加强队伍建设，提升行政执法水平

要加强城市管理人员和城管执法队伍的建设和管理，适当

增加城管执法人员编制，解决好人员不足的问题。开展城管执

法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，牢固树立城市管理以民为本、为民服

务的理念。要强化素质建设，进一步加强对执法人员业务水平、

执法技能的学习培训，增强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，

坚持依法管理、文明执法、热忱服务，推动城市管理水平再上

新台阶。

四、适时修订条例，进一步完善法规

针对检查中部门、代表反映的两条例设置行政处罚种类不

多、处罚力度偏轻等问题，目前限于地方立法权限的制约，不

能突破上位法处罚上限，建议全国人大正修订的《行政处罚法》

通过后，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委及时研究上位法的规定，依法

增加行政处罚种类，加大行政处罚力度，以完善两条例，更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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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促进城市环境秩序、效率、卫生、美观。

江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2020 年 8 月 7 日

抄送：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

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科 2020 年 8 月 10 日印发


